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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标题]关于加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

[bookmark: 主送单位]各区卫生计生委，申康医院发展中心、有关大学、中福会，有关医疗机构，市卫生计生委监督所，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有关单位:
[bookmark: 内容]根据《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为进一步加强对本市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的监督管理，保护实验室工作人员和公众健康，防范与应对实验室相关安全事故和生物恐怖事件的发生，确保“进口博览会”顺利召开，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安全意识，充分认识实验室生物安全工作的重要性
实验室生物安全工作是关系到实验室工作人员和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大事。做好实验室生物安全工作，是“进口博览会”安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单位要进行认真部署，开展深入细致的工作，要把抓好“进口博览会”期间实验室生物安全监管工作列入近期重要工作，借鉴世博会、亚信峰会期间生物安全管控的经验，全力以赴，严防死守，认真部署，狠抓落实，确保安全。
二、强化责任意识，全面落实实验室生物安全监督管理责任
各单位要切实承担起对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的责任，建立“进口博览会”期间实验室生物安全责任制度，明确主管领导、主管部门和责任人，落实问责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做到组织落实、人员落实、职责落实。各单位要全面掌握实验室生物安全工作的动态，认真开展自查工作，积极查找问题，及时加以改进；采取积极措施为实验室生物安全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做到人员、措施、技术、物资和责任到位，把各项工作抓细抓实抓好。
各区卫生计生委要根据属地化管理原则，及时准确地对辖区内的病原微生物实验室进行生物安全危险评估，全面掌握辖区内实验室生物安全工作状况，并加强对重点微生物和重点单位的监督管理。
三、立足源头抓起，加强病原微生物菌毒种及样本的管理
“进口博览会”期间要重点加强对病原微生物菌毒种及样本的监督管理，要采取更严格的措施，重点保障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的安全。对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排查，认真落实整改措施，设置可靠的安保设施。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严防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被抢、被盗、泄露、遗失。“进口博览会”期间，任何单位未经批准，不得对外提供菌毒种。要严格实行人员准入制度，“进口博览会”期间应严格限制外来人员进入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尤其是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
“进口博览会”期间除特殊需要外，原则上暂停本市市内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和样本的运输。非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及样本按照《上海市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样本运输及保存规范》（沪卫科教〔2012〕41号）有关要求执行。
四、切实突出重点，加强高等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监管
“进口博览会”期间，由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P3实验室做好应对重大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监测工作实验室准备，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做好应急检测工作。会议期间，本市将严格对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的审批。
五、注重能力提升，积极开展实验室生物安全培训和演练
市卫生计生委根据《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的有关要求，将于近期组织全市实验室生物安全培训和演练，各区卫生计生委要根据市卫生计生委的统一部署，积极组织辖区内（包括卫生系统外）的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参与培训和演练，并配合做好相关的组织工作，确保参与人员按时参加授课与考核，保证培训和演练质量。
各单位除了积极参与市卫生计生委组织的实验室生物安全培训与演练，同时要根据工作需要定期对本单位实验室及相关工作人员开展培训与演练，提高相关工作人员的安全责任意识和能力。
六、坚持常抓不懈，深入开展实验室生物安全监督检查
各单位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以及市卫生计生委下发的《上海市二级生物安全防护实验室管理规范》（沪卫科教〔2012〕42号）和《上海市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样本运输及保存规范》（沪卫科教〔2012〕41号）要求认真开展自查，排除安全隐患。
各区卫生计生委要组织对辖区内的病原微生物实验室进行监督检查，对P3实验室、重点保障的P2实验室以及重点单位或部门进行专项检查，并于2018年10月7日之前对辖区进行全面监督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并督促改正；要加强经常性的隐患排查工作，采取有效措施，确保“进口博览会”期间实验室安全。市卫生计生委将会同市卫生监督部门于9月8日后对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情况进行专项抽查。
请相关委办局按照《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市卫生局等十部门制订的上海市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沪府办〔2005〕53号）的职责分工，各司其职，确保本市“进口博览会”期间实验室安全。



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8年8月2日


抄送：上海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交通委员会，上海市环境保护局，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市农业委员会，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上海市张江管委会，各区卫生计生委监督所、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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